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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新建铁路南通港通海港区至通州湾港区铁路专用线一期工程位于海门市境

内，为南通港通海港区提供集装箱集疏运服务。本项目的建设响应长江经济带发

展，可以完善江苏沿海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响应国家推动运输结构调整，打通通

海港铁路进港“最后一公里”，提高铁路集疏运能力；也可以大力推进通海港江

海联运及周边园区开发建设。 线路自宁启铁路海门站西端咽喉引出至通海港作

业区新建通海港站，正线全长 24.587km。

根据南通市十二届市委常委会第 73 次会议精神，在南通港集团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下设二级子公司南通港集团通海铁路建设有限公司，本项目前期报批报审

成果及后续建设事宜均由南通港集团通海铁路建设有限公司承接。自 2019 年 5

月 5日起本项目建设单位变更为南通港集团通海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部环境令 第 4 号）的要求，本单位在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开展了环境信息公开，并针对沿线评价范围内的保护目

标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2019年 3月 1日在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南通港

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2019年 3月 30日在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

次公示，同步公开了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站信息二次公示期间，于 2019

年 3 月 30日和 4月 8日两次在《海门日报》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刊公

示，同时在本工程沿线涉及的行政村村委会（居委会）信息公示栏进行了现场张

贴公示。环评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均未收到沿线群众、单位因环

境问题质疑、反对本工程建设的相关意见。

公示结束后根据回收的公众参与问卷进行统计，对因拆迁补偿方案持反对意

见一人进行了回访。经过回访，该受访者对本工程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

结论无反对意见，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受访者支持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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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

南通港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9年 2月 25日委托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新建铁路南通港通海港区至通州湾港区铁路专用线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部环境

令 第 4号）要求，2019年 3月 1日，在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首次

环境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附件形式同步提供）；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采用网络平台公开的方式，网站为南通港口集团

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tport.com.cn/Wygkcn_Board_News60.aspx?ID=60

网络平台公示时间为：2019年 3月 1日~3月 29日。

首次信息公示网页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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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环评信息首次公示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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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3 公众意见反馈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无个人、单位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反馈

环保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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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开内容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19年 3月 30

日起在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对本项目环评信息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同步公

开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二次信息公示期间，于 2019年 3月 30日和 4

月 8日先后 2次在报纸上进行公示，并同步在项目沿线行政村村委会（居委会）

公示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

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开方式及日期

3.2.1 网络平台公示

2019年 4月 1日，在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环评信息二次公开，

同步公开了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址为：

http://www.ntport.com.cn/Wygkcn_Board_News61.aspx?ID=61

网络平台公示时间为：2019年 4月 1日~2019年 4月 15日。

二次信息公开网页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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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环评信息二次公示网页截图

3.2.2 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建设单位

应同步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相关信息，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海门日报》现为新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的一份地方性公益型报纸，日发行

量 2.6万份，《海门日报》符合“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的选取要求。

为提高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便利性、真实性，在网络平

台开展第二次信息公示期间，分别于 2019年 3月 30日和 2019年 4月 8日在《海

门日报》进行了 2次信息公示。

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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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环评信息二次公示报纸截图（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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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环评信息二次公示报纸截图（4 月 8 日）

3.2.3 现场张贴告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建设单位

应同步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相关信息，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因此在网络平台公开期间，本次公示在项



南通港通海港区至通州湾港区铁路专用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情况说明

- 9 -

目沿线涉及的行政村村委会公示栏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

公示的公告。张贴内容见图 3.2-4，公示照片见图 3.2-5。

张贴时间：2019年 3月 30日-4月 15日

张贴地点：沿线涉及的行政村村委会公示栏。

表 3.2-1 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和行政村对应一览表

编号 敏感点名称
对应里程

行政村
起点 终点

N1 补南村 15、17、18组 CK2+800 CK3+220

补南村N2 同心村 1、2组 CK3+600 CK3+920

N3 补南村 29、31、32、35组 CK3+920 CK5+150

N4 大石村 6、7、9组 CK5+220 CK6+800
大石村

N5 大石村 11、14、17、18组 CK6+800 CK7+950

N6
建安 11、13、14组；

CK8+000 CK9+460
建安村

彦英 11、13、14、15、36、37组
彦英村

N7 彦英 27、28、29、34、35组 CK9+780 CK10+380

N8 光荣村 37组；安乐村 10组 CK10+380 CK10+590

光荣村N9 光荣村 13、39组 CK10+780 CK11+150

N10
光荣村 13、15组；

CK11+300 CK12+170
兄弟村 6、10、14

兄弟村

N11 兄弟村 1、3、5组 CK12+250 CK12+430

N12 兄弟村 2、25、26组 CK12+880 CK13+380

N13 兄弟村 23、24组 CK13+490 CK13+760

N14 兄弟村 40、41组 CK13+760 CK14+010

N15 兄弟村 38、39组 CK14+180 CK14+600

N16
兄弟 35、36组；

CK14+710 CK15+140
三南村 28组 三南村

N17 三江村 39组 CK15+230 CK15+490

三江村

N18 三江村 19组 CK15+580 CK15+770

N19 三江村 21组 CK15+950 CK16+040

N20 三江村 20、23组 CK16+400 CK16+620

N21 三江村 22、26组 CK16+790 CK17+160

N22 江淤村 1组 CK18+190 CK18+560

N23 江心沙农场 14大队 CK18+780 CK18+930
江心沙农场

N24 江心沙农场 15大队 CK20+760 CK21+020

N25 占仁村 29、31组 K307+590 K307+760 占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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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 占仁村 28组 K307+900 K308+400

图 3.2-4 环评信息二次公示张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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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兴村 补南村

大石村 兄弟村

光荣村 彦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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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村 三南村

三江村 江心沙农场

图 3.2-5 环评信息二次公示张贴照片

3.3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全文链接供公众查阅，同时在

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处可以查阅纸质报告，没有公众前往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查

阅纸质报告。

3.4 意见反馈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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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调查

4.1 问卷调查方式及内容

在环评信息二次公开期间，未收到群众和单位对本项目环保的反馈意见。为

进一步了解沿线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或建议，本次调查又补充采取了发放问卷的

方式，

问卷调查表的发放对象主要为评价范围内的个人和沿线乡镇、村居委会等。

4.2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个人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 98份，回收有效问卷 98份，有效率 100%，

个人公众参与调查详细名单见附件。

个人问卷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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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问卷样表

根据统计结果可知，项目所在地的居民对本工程的建设支持程度很高，并对

工程的实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现归纳如下：

（1）97人表示支持本项目建设，占比 99%；

（2）1人不同意项目建设，占比 1%；

（3）沿线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拆除房屋建设垃圾施工

单位及时清理，二是加强噪声控制。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仅 1份反对意见，收到意见后对持反对意见的受访者进行

了电话回访，系不满意拆迁补偿，非环境问题环境诉求。经过回访，该受访者对

本工程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无反对意见，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受访

者支持项目建设。回访情况及意见采纳说明见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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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沿线反对意见（个人）回访及意见采纳情况

序

号

行政区域

姓名
回访

方式
反对理由

回访后对

本工程态

度

意见采纳情况市/区/
县

镇/乡/
街道

行政

村

1 海门
滨江

街道

兄弟

村 20

组

仉女

士
电话

不满意拆

迁补偿，无

环境诉求

支持

拆迁安置非环保问题，

建议地方政府将有关

拆迁补偿及安置政策

落实到位

2、团体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评价在村（居）委会、社区、乡镇政府等地公示栏内进行了布告公示，

回收团体问卷调查表共计 11份，均同意本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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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内容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存档共收录个人意见调查问卷 98份，团体意见调查问卷 11份，

《海门日报》2份、第二次公示现场公示文本 1份、两次网站公示截图打印稿各 1

份、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文本 1份，均由本单位存档备查。

5.2 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1、合法性分析

本项目于 2019年 3 月 1日在网站上进行第一次信息公开，并同步公开了环

境影响评价意见表；本项目于 2019年 3月 30日起在网站、当地报纸和沿线行政

村村委会进行第二次信息公开，并同步公开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结束后

在沿线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部环境令 第 4号）的要求。

2、有效性说明

形式有效性分析，本次环评分别在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网站、《海门日报》

和沿线村委会公示栏进行了公告，并且通过公众意见调查、走访咨询等形式，进

一步公开征求了公众意见，公众参与形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时间有效性分析，建设单位在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7个工作日内，进行

了第一次信息公开；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

开，并在二次信息公示结束后进一步补充开展了公众参与问卷调查，公示时间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内容有效性分析，第一次公示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名称

和联系方式等五项内容；第二次公示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等七项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代表性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活动覆盖面广，被调查对象为直接或间接受影响人群，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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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进行全覆盖调查，受访对象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调查

意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诉求。

4、真实性说明

为保证公众参与质量，本次调查公众对象广泛并有重点，收回 109份有效问

卷（个人 98份、团体 11份），所有问卷均为如实调查，回收问卷均为受访对象

真实意见，是其意见的真实反馈。

综上所述，本次公参调查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真实性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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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南通港集团通海铁路建设有限公司承

诺如下：

本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新建铁路南通港通

海港区至通州湾港区铁路专用线一期工程公众参与工作，充分吸纳了工程影响范

围内有关单位、专家和个人的意见，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新建铁

路南通港通海港区至通州湾港区铁路专用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的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本单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

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单位：南通港集团通海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日期：2019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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